
國民法官之照料

彰化地院 廖健男



㇐、他山之石
日本經驗



基礎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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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337萬人

約10萬人
令和3年9月資料



準備程序花多久時間

5
自白 否認

六
月

十
月



開庭要花多久時間

6
民國99年 民國110年

4.9
日

8.7
日



評議要花多久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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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6分鐘

民99年

民101年

民103年

民107年

民110年

502

619.8

674

778.3

834.6



判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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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罪13946人

無罪132人

移送少家15人

令和3年9月資料



判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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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罪11013人

死刑43人 無期263人

令和3年9月資料



需要接受心裡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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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照顧, 0.5

 , 99.5

國民



國民實際參與意願如何？



裁判員辭退率

47%
53%

98年

辭任

33%

67%

107年

辭任



裁判員出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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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想參加或參加也好

21.2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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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有義務也不想參加

36.3
41.7



原 因（最高裁委託NTT調查）

1 審理預定日數增加

2 雇用情勢變化

3 高齡化進展

4 對制度關心低下

5 名簿規模縮小



通知書之可變項問卷
罰則條件 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得處10萬元以下罰鍰

義務感條件 裁判員是作為主權者國民之重要義務

市民感覺條件 您的市民感覺可以反應在法院的判斷上，對社會非常重要

精神負擔條件 裁判員的判斷可以左右被告的人生，擔負社會之重要角色

創傷性條件 在裁判的過程中，會看到遺體照片等證據資料

他人動向條件 裁判員制度受到多方支持，去年本區域之參加率即達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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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項
明
顯
的
影
響
因
子

他人動向

罰 則



通知書之可變項問卷
罰則條件 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得處10萬元以下罰鍰

義務感條件 裁判員是作為主權者國民之重要義務

市民感覺條件 您的市民感覺可以反應在法院的判斷上，對社會非常重要

精神負擔條件 裁判員的判斷可以左右被告的人生，擔負社會之重要角色

創傷性條件 在裁判的過程中，會看到遺體照片等證據資料

他人動向條件
裁判員制度受到多方支持，去年本區域之參加
率即達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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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市
民法律情感
可以滲入判
決，或許沒
想像中那麼
有吸引力



21

女
性
比
較
會
受
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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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覺得，決
定他人㇐生若
是自己做不來，
若是他人（包
括男生）應該
會增加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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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實施罰則？

用假資料讓女性跟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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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出席之報酬

締造多人願參加之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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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退事由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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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歲、學生
38%

疾病傷害
11%看護養育

8%

另有要公
28%

另有期他要務
1%

其他
14%

辭退事由

70歲、學生 疾病傷害 看護養育 另有要公 另有期他要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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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事實
累積超過10萬名裁判員經驗者
其滿意度是超過97％的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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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有近10萬裁判員經驗者經驗
良好為何未參與者參與意願那
麼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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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不能講自己是候補裁判員

擔任後也有守密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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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若被選為裁判員能提高您參與意願最需要
給您的情報是什麼

曾經實際參與者的具
體經驗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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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能
講
的
話
，
自
己
會
感
到
輕
鬆

一
些
，
但
因
必
須
自
己
一
人
扛
，
事

件
內
容
也
只
能
一
人
想
，
我
又
不
是

習
慣
這
樣
的
人
，
只
是
一
般
什
麼
都

想
說
的
人
，
因
此
不
能
說
對
我
來
講

是
種
負
擔
（
東
京
地
院
，
平
成24

年

3

月1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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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分
享
好
東
西
的
層
面
上
，

保
密
義
務
是
項
阻
礙
。
雖

然
我
想
傳
達
某
事
，
但
只

能
抽
象
，
不
能
詳
談
，
這

就
留
在
心
中
無
法
暢
言

（
東
京
地
院
，
平
成28

年

10
月2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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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明
白
守
密
義
務
的
意
義
及
其

重
要
性
，
但
是
什
麼
都
不
能
講

讓
人
很
沮
喪
。
最
不
能
講
的
部

分
反
而
就
是
大
家
最
想
聽
的
部

分
，
例
如
在
評
議
中
的
意
見
以

及
怎
麼
決
定
的
，
如
果
能
以
不

識
別
說
話
者
之
方
式
讓
人
多
少

知
道
些
，
會
比
較
好
吧
（
さ
い

た
ま
地
院
，
平
成2

4

年1
0

月4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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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密義務事項 非守密義務事項

評議秘密 其他職務上得知 • 法官的言詞舉動與印象
• 法院的設施與氛圍
• 在公開法庭之見聞
• 當裁判員之感想
• 評議之經過
• 當不能推知發言對象時其意見
內容

• 評議時之多數決票數
• 全員㇐致之意見

評議中法官、裁判員
之意見內容（但限於
可以推知陳述意見者
為何人時）

• 事件關係人之隱私
• 裁判員之姓名

修正意見



二
國民法官的聲音



（㇐）
我國部分



收到通知

•通知書應該特別設計，免得引起恐慌。有民眾收到後將
之摔到桌上，認為自己沒做壞事，為何寄這種東西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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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的照顧

•先選後抽，先抽後選

39



第㇐時間的憂慮

40



困擾的內容

41

決定他人人生好困難

專有名詞難理解



Dilemma兩難啊

42

怕影響而不多說 你不說我怎麼懂



對程序不瞭解而困擾又不敢言

43



忽視量刑討論

•大部分時間討論真相與有罪無罪，卻用非常
短的時間討論刑度，對國民法官而言，刑度
非常抽象，㇐句很少，變成自由心證。

44



涉入較深

•會不斷融入、抽離被害人、被告的角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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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相片 (作者: 未知的作者) 已透過 CC BY-SA授權

（二）
德國部分



報到時

抱怨法院沒有準備集合場所，必須在走廊
等待，暴露於群眾之中，感到尷尬與不太
被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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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給人印象呢

法官的法袍顯示在人群中的權威地位，有
些甚至連禮貌性寒暄都沒有。

48



審理過程的感受

49

當背景 看表演不給問



評議時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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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等法官講再點頭

小法庭還會尊重妥協

大法庭被晾㇐邊



感受良好的互動方式

51

喝咖啡聊
運動 尊重

接納

相同資
格的團
體成員



（三）
日本部分



苦 惱

53

負擔很
大喔

很累很
苦喔 可以拒

絕嗎

能先參加
市民評論
活動嗎

沒什麼
意義嘛



工作請假困擾

54

跟雇主溝通不良

被記曠職10天

結果沒了工作



見到悽慘證據所生心理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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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實際看到那傷口時，當天無法入眠。
及至今日，仍偶爾會想起那傷口的樣子
（東京地院，平成24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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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調查筆錄記載得非常具
體詳細，在朗讀時我聽了就
覺得噁心，好幾天睡不著
覺（東京地院立川分院，平
成27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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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發現場的照片和證據產生了强大的影
響。 它們有能力創造出案件環境的生動
形象，並唤起不可接受和不愉快的感觉。
當我看着被撕裂的衣服和血迹时，我感
到噁心，不得不把目光從螢幕上移開。
我看了黑白照片和彩色照片，但我觉得
生動性是一样的。甚至在審判结束後的
一段時間，仍經常發現自己在觀看電視
新聞報導或類似案件的刑事劇時，會用
畫面回憶起審判的事件。 我了解到，即
使在很長的時間過去之後，强大的圖像
也可以作為記憶重新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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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入睡
聽聞朗讀時感到
不適
在宣判的前一天，
我的蕁麻疹爆發
了 (東京地院，
2012年6月12日）



福島國賠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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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處以上遭刺傷的被害夫婦頭頸部照片

 犯案用，沾有被害者血跡的軍用手套

 被害者在遭殺害後倒在血泊中之照片

 發泡塑料製做的被害者頭頸部模型之照片



福島國賠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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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調查了被刺後的妻子在死前報119的電話錄音，該
錄音總⾧2分50秒在法庭上播放，該被害者的聲音聽

起來就是垂死的呻吟



對被告人生負責之負擔

61

判8年6月會太重嗎？

將來被告出監我怎麼對他說明呢？

趕快參加監獄旅行團？

果然判8年6月太重了啊？



素人裁判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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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真的
有必要嗎 怎麼量刑

搞不懂嘛
有問題也
不敢插嘴

到底被告為
什麼做這事
就很重要嘛



資料負擔

63

 否認案件就要緻密檢證

 跟電影演的不㇐樣嘛，好累喔

 想把資料帶回家又不行



擔心無法勝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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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出錯

• 但又會出錯

• 交給專家就好了嘛



65

所有法官以及我本人都表示，在宣判和决定判决
時有不小的負擔。我，一個與被告不相識的人，
一個無辜的人，僅此而已，怎麼可能有资格評判
另一個人呢？在没有任何專業法律知識或類似的
審判經驗的情况下，只經過幾天的討論就對被告
的生命做出决定，會不會太倉促和不負責任？為
什麼我們必須承担這樣的負擔，我並沒有自願担
任這個角色。我覺得判得越重，法官的痛苦就越
深，最终他的傷害和愤怒也就越大



慢慢冷卻的熱情

66

 要考慮看護、育兒者的生活啊

 YES！要再參加，要出書

 現在想想，要花時間很麻煩

 還是讓別人去吧



正向經驗，DVD保存

67

全新體驗心跳加速

大夥認真討論得出結論 民主主義就是如此啊！



㇐點勇氣

68

 比起法學知識，更重要的是㇐點勇氣

 但素民樸素感情本來就重要啊

 有些微疑問能讓評議活化啊



資料整理簡潔經驗好

69

 開審簡明，又用各種色彩、分點
分項又輔以圖示，非常易於瞭解

 10天結束，卻有好多活動迎接，
人生大變化！。



組協會互相交流

70

 可怕的案件基於保密義務不能分享很痛苦

 能夠跟學者、辯護人、共有經驗者對談很重要

 要組織協會達成此目的



感覺法官距離沒那麼遠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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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制度確實影響法律

72

 2017性犯罪法改正



心理師擔任裁判員的心得

73

無正當理由不出席竟要罰10萬？！

座位好高啊，好害怕

聽被害人悲痛陳述會情緒波動

不能分享評議內容根本不夠嘛

還好有交流會可以抒發



心理師擔任裁判員的心得

74

裁判員對參加是有壓力的

現行心理健康支援窗口不夠

應在法院內設專門輔導人員

守密義務範圍應清楚且放寬



三
日本對心理負擔之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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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問卷不包括心理負擔，民間的「裁判員網絡」則有對之調查，結果：

80％有負擔



心理負擔分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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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刺激性證據所生

因對被告及相關者人生造成影響所生

 職務終了仍無法傾訴所生



時間經過仍會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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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理前：對制度及擔任角色資訊不足

審理中：刺激性證據、對被告等人負責

審理後：無法傾訴所生心理負擔



人民對心理負擔之對策



1 人民對策 選任前

1

4 3

裁判員法第16條第8款之「關於裁判員法第16條第8款所謂
不得已事由之政令」規定，包括因親屬之照護、養育而有必
要者、擔任若不親自處理恐生顯著損害之職務者等。再者，

上開政令第6款規定有，有相當理由足認擔
任裁判員職務或作為候補裁判員出席裁
判員選任程序將對自己或第三人造成身
體、精神或經濟上重大不利益者之辭退事由。



2 人民對策 選任後

1

4 3

 被選為裁判員者，於選任後發生辭退事由時，可向法院申請辭任，
法院若認有理由時，可為解任裁定（法44）。雖然說是用「解任」
這樣的強烈用語，但其實就是裁判員於被選任後發生不能繼續職務之
事由而肯任其辭任而已。例如因為感染了流感而無法出庭時就適用此
申請辭任規定。

 ㇐開始覺得自己可以而成為裁判員的人，再審理後才感到自
己果然心理負擔沉重是很有可能的。此時，應該當於辭任政令第
6款發生精神上重大不利益之事由，而得為辭任之申請。



3 人民對策 任務後

1

4 3

 跟同樣經驗者交流，對於減輕心理負擔是有幫助的。「裁判員經
驗者網絡」至今（2019年2月底）已經開辦了42場次。交流會之主要
目的是讓據裁判員經驗者可以交流以及交換資訊，而律師、臨床心
理師、民間團體也支援參加。具有「裁判員」共同體驗的人
互相對話，會讓自己的心理負擔被注意到，且生解放的效
果。

 專修大學的飯考行教授主辦的「裁判員沙龍」，是讓裁判員經驗
者向學生與市民講述自身體驗的地方，同時也是讓具裁判員
經驗者能互相聯繫之處。像參加這樣的交流，可助於分享和減少
心理負擔，而不再㇐人獨自承受成為裁判員的人。



4 人民對策

辭退 辭任、解任

選任前 選任後 任務後

加入交流團體



法院方面的對策



1

4 3

 或有某程度之效果。但是，為求刑事審判的適正行使，也有即便屬
於悽慘證據也必須提示見聞者。另外，對悽慘證據之反應因而
而異，也有原覺得沒問題，直到真的見到證據才發現超過
自己所能承受的。因此法院的對策固然有其價值，但裁判員的心
理負擔問題尚不能因此完全解決。

 最高法院也以職業法官為對象，請臨床心理師在各地講課研討

法院的因應對策

 2013年8月，東京地院就遺體等相片之證據提示，同意更加考慮
裁判員之心理負擔，收到報告的最高法院，乃因此通令全國高
等法院參考該作法



日本裁判員心理支援窗口



裁判員メンタルヘルスサポー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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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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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健康諮詢

心理健康支持窗口

心理健康諮詢

民國98年～民國108年

除以11年來講，每年數目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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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實際用到面對面諮詢的人數非常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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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內容細分
案件總數

案件總數

不安につ
いてのア
ドバイス
健康諮詢

心理健康
諮詢

關於焦慮的建議
希望他人傾聽
感到壓力
出現精神症狀
想獲取健康、醫療資訊

想獲取健康、醫療資訊

疾病的擔憂
疾病的護理

諮詢
其他

諮詢
其他



1

1

3

 意見交流會上，裁判員經驗者表示「關於這個心理健康方面，我
希望你能多講㇐些，而不光只給資料，是多講㇐些那就更好了」
這樣的意見（東京地院立川分院，平成27年1月13日）

裁判員支援窗口之問題

 告知不足，利用率極低

 窗口免費商談的次數限5次。則那些身陷嚴重心理負擔的人也會有
會不會在商談途中免費結束的情況的擔憂

 面見之心理輔導設在都市，無法顧及鄉村



•對自身不適無自覺之人
•基於責任感而獨自承受苦惱之人

95

•不會主動尋求協助

2 裁判員支援窗口之問題



•取消談話次數之限制

•明確解除談話時之守密義務

96

3 裁判員支援窗口之改進



97

依
我
的
體
驗
，
我
注
意
到
幾
件
事
。
首
先
，
有

時
人
們
會
感
到
心
理
負
擔
、
不
舒
服
或
身
體
不

適
，
但
並
不
知
道
到
底
是
什
麼
原
因
造
成
的
，

而
且
他
們
也
可
能
没
有
足
够
的
组
織
能
力
可
以

“

商
談

”

的
形
式
來
表
達
。
我
本
身
也
感
到
心
理

和
身
體
上
的
負
擔
，
但
在
審
判
過
程
中
並
沒
有

清
楚
地
意
識
到
這
一
點
，
後
來
當
我
聽
聞
工
作

中
的
同
事
抱
怨
和
談
論
他
們
的
經
歷
時
，
我
才

開
始
整
理
耙
梳
我
感
受
的
負
擔
是
什
麼
。

......

另
外
，
即
使
你
在
審
判
期
間
没
有
特
別
感
覺
到
，

在
審
判
结
束
後
很
久
，
才
會
意
識
到
你
的
身
體

和
精
神
的
不
適
（
堀
內
美
穗
）



各法院臨床心理師配置



1

4 3

 強化法院與臨床心理師等心理專家的聯繫，整備出於擔任裁判員
期間也能與臨床心理師商談的環境。具體的改善對策依裁判員
網之意見，在全國實施裁判員裁判的60餘所法院配置臨床心理師
等心理專家，讓裁判員可以隨時直接諮詢。

1 各院臨床心理師配置

 行裁判員裁判的法院配置臨床心理師並不需要修正法律，它可以
透過改進法院的運作就可以立刻實現。法院與臨床心理師的合
作方式可以是在實施裁判員裁判之時期常駐，而不用全職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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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鍵
是
要
讓
裁
判
員
能
夠
『
當
場
』

『
表
達
出
自
己
的
感
受
』
『
接
受
任
何

的
感
受
』
『
且
不
感
到
孤
獨
』
，
以
及

「
在
法
院
內
設
置
常
駐
心
理
健
康
專
家

讓
人
可
以
輕
鬆
諮
詢
是
很
重
要
的
。
另

外
有
必
要
建
立
一
項
制
度
，
就
是
讓
審

判
之
裁
判
員
一
律
會
見
心
理
健
康
專
家

接
受
簡
單
的
問
診
，
以
獲
得
有
關
心
理

壓
力
的
相
關
知
識
。
且
若
與
常
駐
之
心

理
健
康
專
家
會
面
的
話
，
將
使
裁
判
員

於
審
判
終
了
後
感
到
精
神
負
擔
時
，
可

以
更
容
易
的
做
諮
詢
的
動
作

臨
床
心
理
師

西
村
寬
子

堀
內
美
穗



1

4 3

 專門輔導人員就壓力的應對等提供情報與心理輔導

 防範深刻的不適於未然

 無論何時都有可以諮詢的人在附近的安心感

 職務終了後，也能夠繼續的支援

2 各院臨床心理師配置



1

4 3

 不安、不滿若可傾訴，自己情緒就會變好

 若不能講，自己的不安與糾葛就難以解消

 減輕守密義務範圍

 由心理專業人員之守密義務涵蓋

3 各院臨床心理師配置



四
統合



擔任前後Befor、After之照料

•在擔任裁判員期間，雖然會受到法官以及其他法院職員
的親切對應，但就擔任裁判員「先」「後」的資訊提供
以及照顧，卻未必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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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前

•企業不認同，放不下工作職務，看護育兒怎麼辦？
•收到法院寄來有關裁判員制度的手冊，但資訊不足。網
路上搜尋也幾乎找不到詳細指引。因此，就被選為裁判
員後實際上要做什麼、法庭及評議是怎麼樣的氣氛、應
該要穿什麼樣的服裝去呢、吃飯的問題怎麼處理等重要
的事情都不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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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中

•尊重與夥伴
•衝擊證據處理
•中間概念闡析
•心理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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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後之心理照顧

•心理輔導（院內、院外）
•組織協會使之傾吐
•保密義務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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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法官照護之整理

01

01

01

企業理解與看護育兒照顧

包含信封在內之引導說明

深入淺出專業解釋與衝擊
證據謹慎處理

評議充分與量刑放心

心理輔導相關建置

事後追蹤與團體加入

保密義務釐清緩和

尊重與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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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法官法實施成功



國民法官之量刑評議

彰化地方法院 廖健男



法定刑幅度大

殺人既遂罪 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義憤殺人罪 7年以下有期徒刑

生母殺嬰罪 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傷害致死罪 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遺棄致死罪 5年以下有期徒刑

酒駕致死罪 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57條各款性質分類

犯情或與行為
事實相關

1.犯罪動機、目的
2.犯罪所受刺激

3.犯罪手段
（7.）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

8.違反義務之程度
9.所生危險或損害

一般情狀事由

行為人屬性

4.行為人生活情況
5.品行
6.智識

10.犯後態度

政策性目的

A被害者與家屬之態度、和解與賠償
B影響社會之程度
C監所教化極限

D違法取證之平衡



如何影響量刑？

犯情或與行
為事實相關 決定框架

一般情狀事
由

只能向下微調
或上下一二階微調



何謂量刑？

關於法令解釋，無可退讓

種類相同看結果、結果相同看其他

破壞法益的反作用

主觀情緒不看



何謂量刑？

關於法令解釋，無可退讓

無主從，應綜合

客觀重大性外，也要看責任非難

例如受激怒之動機



但實際上依日本裁判員經驗

犯情或與行
為事實相關

一般情狀事
由 特別偏重考量



如何說明？

法定刑說明法

殺人

竊盜

公共危險

對保護法益的重視程度
會設置不同刑度



同樣致人於死

殺人

傷害致死

過失致死

為何刑度相差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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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哪種法益

為哪種侵害

一般、特別預防

一般、特別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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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長開庭注意事項

自白案件注意流於一般情狀調查

不說明容易流於一般情狀意見表示

關於法令解釋，無可退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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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僵化性說明

殺 人

謀財？

長久忍受暴力？

不堪照護苦痛？

一時口角憤怒？

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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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量刑評議時之步驟

據之檢索量刑資料

找出案件社會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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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案件社會類型

強盜致傷

金融機構強盜致傷

商店強盜致傷

計程車強盜致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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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不要雙重評價

強盜致死 本無殺人故意

殺人未遂 本不生死亡結果

強盜致傷 本具有奪利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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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資訊檢索



17


